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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錄 

第 三 年 第 八 十 八 號 

第 三 百 二 十 五 次 會 議 

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午後二時s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F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《 •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《 

m加拿大中圃哥侖比亜法蘭西敍利亞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:》"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̶ 四 二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25) 

二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原子能委員會 

主席爲§送原子能委員會第三次報ft» 

致 安 全 事 會 主 席 a ( 文 件 s / 8 i 2 與 

A E C / 3 1 ) 。 

̶ 四 三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；^事日程滋<a)' 

̶ 四 四 介 紹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新 仔 代 表 

主席^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代 

表 M r M a n u i b k y之資能及其對聯^"國之 t î 

獻 , 吾 人 素 所 深 知 ， 安 全 理 爭 會 得 彼 之 作 ， 

殊 應 表 欣 慰 之 會 。 安 全 理 爭 會 ; ^ 向 M r M a -

nuibky 表 示 猷 。 

一 四 五 繼 績 討 論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

三 次 報 吿 書 

主席菩人在有關此問題之前次會,《[第 

S 二 一 次 會 i ^ è ] 屮 ， 曾 5 寸 論 及 今 日 n â 爭 日 稃 

+ 所 載 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報 吿 # 。 ^ 次 會 p i 終 

結時，争之狻言代表名單上尙列有代表一人， 

卽(％克蘭蘇維埃社會義共相國代表，余2玄 

et J t向安全理事會發言。 

M r MANUILSKY (爲克蘭蘇椎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美國所建>a且經原子能委員會多數 

贊 同 之 提 p i , 卽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應 暫 停 工 作 一 

節，可能引起嚴重之政冶後果。此非僅爲關係 

一 國 之 問 題 ， 實 爲 一 * 關 世 界 所 有 國 家 民 

族人R且與聯合國息息相關之根本問題也。 

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解决方法，其目 

的；Tf*^摧毀大會一九四六年一H 二十四日1 

與十二〗〗十四日》鬮於徘If原子武器於各國 

軍 外 之 二 决 4 * < j 此 案 小 但 將 使 煽 勐 戰 

j î者益爲語無倫次，並將允許美國官方採取 

實 之 î i l f e 步 驟 ， 此 等 步 驟 且 將 使 大 會 一 九 

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閽^裁滅軍備之决PTI案 

內之建,義，盡成廢牴。在依此項建ni而成立 

之辦法下，製造此在戰爭史上最爲野蠻之武 

器將《小受管制，此武器之作用，本郎; t t i^ 

集 體 毀 滅 工 業 中 c 或 城 市 屮 和 " P 人 民 也 。 

美，此項^^之目的，蓋卽；â使吾人在 

國;^關係上(q 一 S "國不5束縛任盲專橫之狀 

態。 

各國之所Wiâl事於上次大戰，果係爲此 

參 閲 大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一 期 會 ^ 所 通 ^ 之 决 

P & f t ,決, i l 案一（一：)，第九頁。 

參 閱 大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r 期 會 遘 所 通 ^ 之 

ni案四十一（一），第六四至六五頁。 



目的鳅？若W爲世界億兆人民不能睐解此决 

議 案 之 政 治 意 義 並 推 得 然 之 結 論 ， 是 鉞 蓆 

醪 之 至 。 任 何 國 家 人 民 均 不 應 幻 《 倘 其 統 

治 階 极 發 動 原 子 戰 後 ， 此 國 人 R 仍 可 免 受 

懲翻。 

上次大戰之教訓昭亍德國人民方嘗具此 

幻想，惟彼等已爲此償付重大之代傻，辛今 

尙未了桔。是故决無人能將美國之提P&暗地 

通過，不爲世界輿論所覺察。 

原子能委員會執行工作之兩年中，美圃 

無 禁 止 厣 子 武 器 及 建 立 有 效 辦 法 W 保 原 子 

能 專 爲 和 平 而 用 之 原 經 腠 次 會 而 H 益 

明顢。 

美國官方人物W爲1^子能之發現與便用 

爲 彼 等 所 镯 亨 ， 遂 努 力 設 法 阻 礙 武 器 之 

禁止與原子能管制之實現，並設^爲自身保 

留製造原子武器之權利，藉w對其他民族及 

國家施行軍事上或政治上之應力。然美圃官 

方人物殊不能將其私衷公諸世界輿論。彼等 

乃將彼等拒絕原子能管制之事加W偽装，乃 

提 出 8 " 種 保 留 與 條 件 使 有 關 此 問 題 之 , 協 

譏静無實現之可能。 

時間如許可，菩人可提出大量材*1—— 

此 種 材 料 將 來 終 有 人 提 出 — — 足 " 確 ! ？ 方 

̶ 九 四 六 年 大 會 中 美 國 代 表 對 原 Î T 能 管 制 

之决线案投可决禀時，聯0 "圃會所"外之美 

國最1^級負責官員與軍界人物則同時笈表相 

反之論調。 

彼等萝稱美圃之政策，無論過 i現7 ?與 

將來，其目的传在保讅JI國在鹿子能使用方 

面之特殊地位。美國當政者關於原子問题之 

政 策 ， 實 i t 統 治 世 界 © « 之 一 構 成 部 耳 ， 

此統治世界®想之其他構成都份包括世界 

地 軍 率 典 航 ^ 某 地 之 建 立 杜 鬥 J 義 ， 素 

爾 計 劃 對 屮 國 及 對 希 臘 之 政 策 及 有 系 統 違 

反 聯 國 憲 章 之 舉 動 ， 諸 事 萆 離 而 實 相 啣 ， 

皆 爲 今 日 威 脅 世 界 和 + 之 美 國 統 治 世 界 a 想 

之一環ate此種統治世界之耍求同Bi=:r反映 

於目下§交安全理事會核 ' tt美國所擬;3?立所 

謂 S 子 能 W 制 之 e t 劃 屮 。 

关瞩現正W有系統之方法避免成立國 

公約，W檳除原子武器於S"國圃有，¦î備之外。 

铋將間題之重點移*^原子能原枓與核燃 

料之製造之管制間题。 

換 言 之 ， 美 國 建 物 之 1 * 制 代 替 人 之 

行爲之管制。然凡祌智正常之人當皆知危險 

小在鈾或 i t之礦1^，或原子能生產之技術過 

稃，而在Ii j用此等原料與過稃W製造原子彈 

者 之 行 勋 一 方 卽 可 任 實 向 開 放 之 诚 市 與 屮 

相之人民投榔原子彈者之行動。開採礦苗及 

參 加 製 造 原 子 能 技 術 ^ 稃 之 丁 人 ， 其 工 作 鉞 

富危險性>^睢此種危險性僅限於此輩工人之 

常須接觸爆炸性極大之材料而已。而彼驅 

工人^造>g子彈者，"S—紙命令卽能便飛行 

員向平和人民投擲! 1 子弾者，妆等鉞小翁爲 

— 對 世 界 人 民 與 國 上 之 威 脅 。 根 據 蘇 維 埃 

社 會 義 共 l u 國 聯 邦 所 提 > « 1 歸 結 之 圃 際 公 

約，此等執政操權人士之活動，乃爲吾人所 

f i 應 加 以 剃 止 者 。 此 等 活 動 菩 人 倘 不 能 加 " 

制 止 ， 刖 禁 止 用 原 子 武 器 之 公 約 之 是 否 見 

諸實施，吾人)TJ^無能爲力。fî無此種公約， 

管制方 i 4 無用̶̶任何倡 3 管剃之論，無非 

皆係爲官欲維持原子能政策方面之漫無管制 

者，掩飾 J t行爲而巳。 

& i 吾 人 ？ 1 " 输 ^ 止 化 學 戰 時 ， 絕 無 人 

思 及 吾 人 領 先 各 國 匕 學 丁 業 之 與 技 術 

過稃加W管制，然後始能訂立公約，禁止利 

用毒物爲戰卞工具也。 

5 » 以 下 述 簡 單 之 事 爲 例 吾 人 試 想 像 

綠 某 種 因 ̶ ̶ 甚 ^ 4 妨 謂 由 德 上 之 

原闪——芝加哥城决定停止畜類之屠殺。此 

間題最簡單之解决辦法，自爲對*^屠殺畜類 

之 * , 加 W 禁 止 ， 並 對 此 ^ 分 之 執 行 加 " 管 

制。I t芝加哥之屠戶當欲設法规避此種-令， 

乃 提 出 建 n i 曰 在 禁 止 屠 殺 畜 ， 之 前 ， 吾 人 

須 對 製 造 金 屬 之 礦 與 屠 刀 製 造 工 人 之 工 

作先建立管制，然後吾人始能考慮如何並 

何& 1 = 成 立 決 案 禁 止 畜 額 之 屠 殺 。 美 國 管 

制 子 能 之 計 劃 ， 其 荒 謬 與 不 合 I S 理 ， 正 與 

此同。 

草擬此項計劃者，因械使其在表面上尙 

t之成理，乃奢âfel^子能生產之技術A程,據 

云性質有特別専門之處，並申引科學家及技一 

術人員等所得之結論。惟吾人咸知[^子能之 

生 產 仍 係 一 種 泌 * , 聯 合 國 之 専 家 未 有 镀 淮 

#j往參觀任何爲軍爭目的而便用!g子能之工 

廠者。关國當局向1!^子能委員會提送之一切 

所謂科學専家伊給之證據，皆僅槪括之論， 



所恨據者旣4^睾實，^非由實驗而f，之材枓， 

其目的#y卩爲明其國官員所欲pi? m ^方A彼 

等 有 f i j 之 而 已 。 

倘 所 有 國 條 約 協 定 皆 W 此 頹 I ？ 家 調 査 

爲根據，則此等國1^條約協定乂因奄無馆值 

而須廢止 J t效力矣。此種調#絕《^4^,之科 

學調《，而實係有用奮有偏見之政冶ers所 

指 使 之 調 奢 。 例 如 ， P 唷 問 邀 B e l l î t 話 2 > 司 

董 事 長 M r Barnard ；蹬人一舉，典專家之 

科學調查有何相干？ M r Barnard本人對其[^1 

子 能 方 面 之 學 識 郎 表 疑 ， J t 坦 白 之 處 良 足 

稱道。然調査者對妆發?《4止> B T , 妆 等 所 

發 之 問 題 ， 吾 人 僅 能 謂 i t 目 的 端 延 良 調 # 

粹序及避免IBJ《如何擯¦{f原子武 î !^於國國 

有軍備之外之基本IB^gp而已。 

*人殊無法«!1^此ffi専家調舍;J*^永 

藏 聯 阈 攛 衆 之 中 ， 而 " ^ 爲 世 界 輿 論 所 ^ 。 

此 I f 個 " 専 家 調 査 之 目 的 ， 蓋 放 出 通 

W 掩 钸 _ ^ 國 所 提 設 一 外 觀 雖 爲 國 管 制 機 

構 ， 而 實 質 則 爲 美 國 利 權 控 刺 下 之 ， 際 S E 

辣斯之^也。仵倡pis此種S€練斯者之L R屮， 

凡 子 能 生 產 ^ 用 「 ^ * 1 " 之 $ 地 ， f J / f 歸 1 f 託 

辣斯所有，各國1^子&料與〖^子能之"產ift 

應由該託辣斯任實分配，S "國對其自有 

之取用方應由此託铼斯逄給執Bg。總而3之， 

各a經濟生活均應綏此rtt姝斯而歸!;^义國!*》 

制 之 下 。 此 種 , 铼 斯 舆 專 利 ， 上 P I 將 高 

踞於聯合國之上，有權管,M及干f》$國內政， 

此 種 權 力 ， 卽 皲 權 由 聯 國 啬 章 規 , ， 之 安 全 

理 事 會 ) r 未 嘗 享 有 之 也 。 此 託 硃 斯 尙 能 超 

越國界，又能小經安令瑯事會而 A 配陸 r f e * 

軍，最後，此組織EL係由私入資格之代表組 

成 ， 而 並 非 如 若 干 人 所 A 矛 ， 由 國 代 表 i H l 

JBk。統觀凡此S"端，則:國及31專家目的所 

在固甚明頫。某次安全理事會會••SBy,甚n 

有人稱此種, i£竦斯a爲世界政府之模範。願 

天佑世界8"國，免受此種世界政;ff之統冶' 

凡一國之政;Tf遭g危機時，乃S !农'A"此 

額世界政府,其國家人民切身利盆均可犧牲， 

在所不計，此乃人所S知之事實。纟rfe^國官 

方 人 員 意 阖 享 有 原 子 能 霸 權 之 傾 向 ， 將 使 

其他民族與圃家存戒備之。，其他K族與國 

家膝兩次世界戰1^之經嗡，间知凡有人^控 

制 歐 洲 或 全 世 界 者 ， 終 走 上 侵 略 之 途 也 。 

經 ^ E l 昭 亍 1 i 界 3 " 國 人 民 ， 几 有 人 伋 取 此 

霸權者乂 4 願 接 受 可 ！ / 侵 略 ^ 途 上 M 立 國 

上障礙之國!^管刺。^國代表【《所以屢次 

經京子能委員會之大多數委員提出新條件， 

便關*^原子能生產之國協>j£Ti以成立， 

原因卽^此。譬如，关國代表對力产同時管W 

子 能 之 生 蜜 一 爭 ， 拒 絕 R 實 。 此 舉 之 用 , 甚 

m盎格羅降^遜^囿之代表拒絕同會對*^ 

原子能之生產同時加以管刺，蓋^控制世界 

上所有"g子原料產地，一方面仍保存此後長 

吟 期 屮 製 & 及 囤 存 ) f 子 彈 之 權 利 也 。 

將來一辛終久^停 J t"原子彈之製造:m铕 

毀已囤存之〖#子彈之1^1=,則徵諸r京子能委員 

會&去之：！作，X國一派將党得某種藉口 ， 

提出^刻條f+， W阻止對?,施行取稀原子武 

器 協 , â 之 管 , 殆 4 容 疑 。 

此 種 故 盲 建 立 之 R 礙 屮 ， 龙 包 括 f } y 蘇 

維iS^ltt會J義共和"i^聯邦所建 ,ft之檢査辦法 

之批？P，指稱;^項檢奮辦法並欠周竑。事實 

上，此種批評之背景，卽爲关m官:^ f M 避 

免任何f计A 子能爲軍事目的而«：用一事之 

管裯也。 

此 種 策 略 不 新 奇 ， 凡 對 辧 論 阈 内 法 或 

阈 ， 法 " 5 條 約 協 定 等 等 a 覺 4 便 者 每 每 用 

此 f i l f f c 彼等恆責雜法徉尙欠周寐，俾將來 

破塽法14時可铰爲方便。闢於此4»，命運乖 

蹇之獮?1^聯^會之教訓，殊有價値。國?¥聯 

合會之8"委員會與/J龃委員會51 "論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軍縮間题之建Mixf兩 

年 之 久 ， 最 後 3 建 終 敗 各 種 保 留 與 詭 辯 

性 ^ 之 條 件 之 手 。 國 與 ; r 從 國 今 日 對 於 大 

會 關 檳 1 # 原 子 武 器 各 圃 ' m i 之 外 决 譏 案 

之能度，與此實如出一轍。當時liH藓維埃社 

會 主 義 i t 和 國 聯 邦 之 建 n i ^ A ^ 淸 晰 簡 單 ， i 

水考慮及軍êiîî問題之技術困锥者，爲數方甚 

衆 。 淮 依 現 代 惯 例 阈 政 冶 上 經 濟 上 

威 軍 事 上 爲 人 解 , 4 武 铍 x â , 從 強 者 之 盲 5 

n,會未有人抒此抜術上困雜之論，也。當 

時方有人聲稱8"國間之互信爲萆縮之先决條 

件者，今日:)r有人拧同等論調，一若原子武 

器之取稀，對於國間疑 ë 之消 l ^ î ^ W 及信 s £ 

之建立，將奄無裨益者然。 

因美國及其從國之行動而引起[^历 IÊ委 

員會工作之崩潰，將1 ^國際疑ë因而墦加， 



殆無疑鹩。本人所述之時期中，方有人引一 

方 受 對 方 欺 瞞 之 可 能 性 爲 反 對 軍 縮 之 論 據 

者。然吾人對付欺詐之惟一武器，厥爲檢査 

制度，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就原子 

能管制之所提議者,方卽建立檢奄制度也。當 

時反對軍縮者，曾有奮製造或強調彼等與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意見歧異之處， 

藉得對二者之閬成立協髑之可能性加W有意 

或有系統之硖壊，ifiîjfl去兩年半中，美圃與 

其從國於甄子能委員會屮所爲者，舆此方無 

二致。前一政策所產生之桔果，吾人皆巳知之 

矣。原子能委員會成立W來之兩年半中，美 

國代表圃始終！^持Baruch計割，此計劃铪 

千美國JW特殊之地位，遠S大W國家平等之 

原 則 ， 允 許 對 8 " 圃 內 政 之 下 涉 ， 且 其 主 

權遭受侵犯，與聯合國憲聿實相背戾。 

對於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與十 

二月十四日兩決議案之執行，曾有積極貢献 

之唯一圃家，厥爲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九四六年 

六 月 十 九 日 ‧ 與 一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* 之 

建嫿案中包栝關於成立國際公約Jet取締原子 

武 器 之 根 本 規 定 ， 同 時 ' J T 包 括 該 公 約 之 

邁守，應建立有效之管制一事。 

原子能委員會所有其他會員國皆僅對蘇 

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建議加W批評而 

巳。對於上述諸端俱加考廑之後，每Ife蘭蘇 

維埃酞會主義it和國駐聯0"國代表實不能同 

意美國所攆建立原子能統制之計劃。'本代表 

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化和圃聯邦所退之建 j« 

完全擁讅,且認爲原子能委員會工作之崩憒， 

資任應由美圃政府負之。 

M r U R D A N E T A - A R B E L X E Z ( 哥 侖 比 亞 ) 

此眛爲聯合國須予鷉理之最重耍之一問題， 

對於整個和平體系，人顴之安寧與聯â"國8^ 

會員國之進步關係重大，本人似噍弒哥侖比 

S 對 子 能 娄 員 會 第 三 次 報 吿 畲 （ 文 件 

A E C / 3 1 ) 及 ^ 報 吿 ^ 未 所 ^ 建 之 態 度 ， 作 

—確切之资明。 

本人龆爲此種饞度極爲正當，雖云"^時 

‧參閱!g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，第一年，第 

二號 

* 同 上 :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二 次 扭 仏 書 ， 英 文 

本第八八茛。 

吾 人 : r 有 應 守 械 默 Z 理 由 ， 例 如 下 述 之 顳 著 

事 實 卽 解 决 此 一 大 問 題 之 責 任 與 權 力 完 全 

操於原子能委員會常任會員手中，：1其操於 

身爲安全理事會理事，且同時復爲惟一有能 

力可爲人類消除原子武器無情使用之威脅之 

會員國手中。 

諸 4 國 一 憲 章 雖 規 定 《 " 國 平 等 之 原 

則，惟吾等因缺乏用y破壤之物質因素，故 

被名爲W國，視爲/j國——僅能對於此事貢 

獻 其 和 平 及 因 代 表 全 世 界 四 分 之 三 人 民 

公奮而構成之極有力量之道德因素，惟吾人 

固竭鉞買獻 也。 

吾 人 所 審 s i 之 報 吿 書 ， 其 結 論 可 謂 ^ 人 

失望之辛。展兩年之困雒研Wia求達諄解<4 

努力後，原子能委員會茲乃宣佈無法成立協 

議。經屨次來往轉送，由大會送交原子能委 

員會，由!g子能委員會送交安全理*會，由 

安全理事t"送囘原子能委員會，Ik由原子能 

委員會送囘安全理事會，吾人茲闢此事復將 

送 交 大 會 矣 ， 換 f 之 ， 郎 司 吾 人 之 原 出 

發點，藉可向世人宣吿&大國不能取得協癩， 

爲保衞和平而設立之圃際組槭莧對此自然使 

世界所有&國人民小安之最大問題無法求一 

满盲之解决方案。 

世界輿論對*^此次失敗，將茫然不知如 

何解鞸。曾經吾人詢之科學家皆一致聲稱， 

關於核充素提取之嚴竑監督，與專爲和平目 

的而發展或製造原子能，技術上絕無絲毫理 

由可予阻止，或使發生困難。科學家得悉吾 

人工作之結果後，將咀咒彼等過去之工作， 

對"彼等智力之4 ?越成績，望而生畏也。 

此次失敗旣非技術原因所致，世界人士 

自 將 《 爲 其 原 因 爲 政 治 權 â : 自 私 動 機 或 妨 

礙 協 之 幕 後 策 略 。 和 平 機 構 之 效 能 ， 當 因 

而失人信il ，世界S"國已甚逼行之懐疑,il理， 

將 因 之 益 形 顯 著 。 如 此 ， 則 聯 國 之 權 威 將 

日益失墜，終有一日僅成爲一官燎機關而已 

也0 

理 論 上 之 執 ， 竟 能 f f l 礙 舉 世 渴 望 與 急 

需 之 實 際 解 决 ， 是 世 界 輿 論 所 不 能 瞭 解 者 

也。 

曾有人JW爲建立有效之管制機關以監督 

原 子 能 之 生 產 ， 結 將 損 害 圃 之 主 權 。 然 

主權爲國家生存特徵之一，而原子武器之非 



法使用，乃對於S"國國家生存最大之威I脅， 

故 亦 卽 對 國 主 權 最 危 險 之 威 脅 也 。 在 另 

̶方面，^人如欲成立管制原子武器之機闢， 

則 須 先 由 « • 國 歸 結 協 定 ， 經 所 有 國 彖 一 體 

參加並全部接受。苒者，吾人須切， i l凡阀 

際上所si:維持和平保障正義之辦法，rmw 

主 權 加 有 限 制 ， 對 國 個 別 之 自 由 均 規 定 

某 種 狨 削 。 蓋 古 典 之 椿 槪 含 與 靜 能 之 肉 由 

觀含]?£巳腠巨大之變化，而成爲依入世現實 

而變之動態榑卓，；é使吾人爲公共之繭TI】犧 

牲個人之利益矣。因此，個人自由與人身保 

護法等古代標举，數^之前仍爲人ni '爲天經 

地 義 者 ， 已 小 得 不 社 會 利 益 激 & 之 下 譲 步 

矣。 

成立協議之另一困難因素，厥/?若下人 

所持在管制機構未成立前須先將現响原子武 

器加W禁止與銪毀之；&。此一論點之邏輯， 

本人if>終未能了解。第一，大會一九四六年 

—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十 七 次 全 體 會 所 J L Q 之 央 

••S案對原子能委員會執行職務之稃序，本 

巳 早 有 規 定 一 " 推 進 各 國 間 和 " P y 的 

而 作 基 本 科 學 淸 報 之 交 換 ， 二 範阇 

內 之 ! ^ 子 能 控 制 ， W 確 保 # 僅 ; 和 1 目 的 而 

使 用 ， " 三 - 摒 , 國 防 卓 備 4 之 〖 - 子 武 & 。 

此乃大會規定應由;^委員會^行之稃序，依 

本八所見，無論以現實情勢或事理度之皆最 

稱 適 a , 蓋 本 入 未 見 現 有 原 子 武 器 之 銷 毀 如 

何方能實現，T末見管制機構成立之前，對f产 

禁令執行之效率或是 g 有效如何始能加以檢 

査也。 

W此項決 i îg案内容之淸晰，世界對之瞩 

望之隆，小可超越之障礙,似甚:1可能產生。 

然事實則反是，而明日考人勢須辛大會âî j骤 

言 8 > 國 成 立 協 一 事 爲 一 無 法 《 到 之 目 的 ， 

爲 解 决 原 子 能 問 題 而 設 立 之 委 員 會 無 積 極 

成 績 ， 今 且 須 暫 停 丁 作 矣 。 

輿 論 自 此 種 事 實 推 得 之 結 論 吾 人 並 

無尋求和平之堅強意^，坦白直率之^？^^能 

國管制，恐將爲卑鄱之玩弄手腕取而代之， 

此種玩弄手腕將在8"國之間散播^ ê 銜 突 之 

種 子 , 終 致 引 起 致 命 之 戰 g ? 也 。 

掌握解决問題賴之S"大國，旣如此執拗 

典困難，各W國所能爲力W助問題之解决者 

狨至微W 。 故 & 目 前 各 國 政 府 欲 安 定 民 L 

及加強人民對*^?11平機構之信含，：可能 

矣。 

—f侖比亞代表圑 i fg爲在目前狀態之丁， 

原子能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所狳唯一途徑， 

卽:?^將此事送囘大會：ife向大會報吿其如何一 

籌 煑 展 。 此 非 因 吾 人 對 大 會 之 能 尋 得 解 决 

辦法，抱有任何希望，本人巳指出此事解决 

辦法，全操讅g"大國之手也。此舉之目的， 

端在{fe世界輿論ti事實眞狀能充份?？識—— 

I t有世界輿論能便似乎已無法解决之問題得 

到 解 决 — — 各 大 國 或 將 W 此 而 取 得 協 s i , 有 

如富章所云 i f c其可 免後世再遭今代人 

頰 兩 度 身 醪 摻 不 堪 5 之 戰 禍 也 。 

+ 席 旣 無 : î t 他 發 言 者 ， 本 席 ^ 宣 布 t t 

論結束，安全理事會 lg對决,â案加"表决。 

^人現僅有一件決-焱案̶̶卽六月十一 

闩 其 頃 代 表 圑 所 J S 之 决 案 。 該 决 案 見 文 

件 S / 8 3 6 , 茲 由 助 理 i î f 書 長 宣 遠 之 ， 讀 後 倘 

無代表耍木該决《^案應分段表决，當"全案 

交付表决。 

M r K E R N O (主管法««部事移助理祕畲 

長）苫决Je案全文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業已收到並審奄聯合國>^子能委員會第 

― 第 二 第 三 8 ^ 次 報 吿 * ， 》 

?1接受^"；^報吿省，並该/隹第一次報吿 

書之一般結論（第二編丙）與建s i (第三鶬） 

與第二次報吿書第二編内之具體建 - i , 52爲 

可 構 成 耍 塞 礎 ， J W 依 ! ¥ 聯 合 國 子 能 委 員 

會 之 任 務 規 定 建 立 原 子 能 國 管 刺 之 有 效 制 

度，並 

核^聯合圃原子能委員會第三次報吿書 

之報吿與建nit (第一編），並 

; | | | ^ 祕 害 長 將 聯 合 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

一 第 二 第 三 ^ 次 報 吿 書 迚 同 安 全 , 事 會 核 

,作§"^報吿書之紀錄轉 i£大會與聯合國«"會 

員國。 

主 席 婧 注 奮 本 決 , 義 案 爲 一 實 質 事 項 。 

茲進行表决。 

( 用 舉 字 方 式 表 决 ， 桔 果 如 下 ） 

»參閱1?子能委員*正式紀錄，致安全ï<l!事 

會第一次報吿書，致安全现事會第二次報 

吿嗇及致安全理事會第三次報吿書。 

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铍利亜 

美利堅合衆國 

反對者 

(表决桔果贊成者九票，反對者二惠。反 

對票中有一票係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所投， 

决璣案未镀通過。） 

General M C N A U O H T O N ( 加 拿 大 ） 蘇 維 埃 

社 會 主 鷂 共 相 圃 聯 邦 代 表 適 所 施 用 之 否 決 

權，其锗果使安全理事會對於原子能委員會 

各次報吿書無法作一決定。然此項極重大之 

事顦然不能就此擱置。原子能委員會原係大 

會所設立，其職責亦大會所規定，大會#j於 

該 委 員 會 過 去 工 作 須 接 摟 詳 盡 之 報 吿 ， 此 

節本人前巳向本理事會陳明矣。吾人方應將 

該委員會目前所處之情勢通知大會。鉞如^ 

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報 吿 書 中 所 云 造 成 此 情 勢 之 

主耍原因，實非^委員會於其職權範園內所 

吾人並應將安全理事會審si原子問題之 

聯 合 國 ^ 

s i . 應 有 機 會 自 加 研 究 ， 俾 可 對 原 子 能 委 員 

會毎一會員"1對《"建>*之態度加W檢5t，俾 

大 會 可 此 事 加 W 批 判 。 

如 此 ， 則 吾 人 一 本 诚 任 草 擬 多 數 報 

吿書屮所載之建讒者，卽可將吾人之結論在 

一 大 會 — — 内 得 一 考 験 。 

本入於脍悉《*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鳥 

克 翻 蘇 維 垵 耻 會 主 義 國 两 代 表 之 a 論 

時，自戚覺失望，惟仍希望兩代表*^目liî辛 

大 會 會 期 之 間 ， 對 問 題 耍 點 加 進 一 步 考 盧 

之後，能體察萆擬多數建pife者之âR,與信念， 

且能認識彼等>5>r得結論之然性。如是刖巧 

i t A c 會 內 党 术 恢 復 原 子 能 柔 員 會 丁 作 之 甚 

礎，俾對此問題終能成立協-fi，世界;fil平與 

繭利之維持，惟此協si是賴，此當爲人人所 

堅信者也。 

如蒙主席允許，本人if《擬提出單純之程 

序 决 鏞 案 案 稿 一 件 [ 文 件 S / 8 5 2 ] ， 此 決 議 案 

並不要求對原子能委員會報隹寄之實賀有所 

決定，僅將0"報吿書轉送大會而已。其全文 

如下 

業巳收到並審査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第 

一 第 二 及 第 三 次 報 吿 書 ， 

焱 訓 仵 《 0 書 長 將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一 第 

二 第 三 次 報 吿 書 連 同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事 

項 審 議 經 之 紀 錄 轉 送 大 會 及 聯 合 國 會 員 

國，視爲一特殊重耍事項。" 

主席 8 "代表有欲對此新提案發 a 者乎？ 

M 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據 本 人 所 知 ， 兹 事 

之A :部責任,甚辛可云上耍*任，乃由本理事 

會諸常任理事澹負。因此本人不擬持任何立 

場或堤出任何建 5 i ，惟擬一述阿根廷代表 M 

對 : 處 置 此 問 題 辦 法 之 意 見 ， w 備 載 諸 紀 

錄。 

原子能委員會原爲大會輔助機闢之一， 

其 設 立 之 目 的 在 於 ^ 擬 一 個 或 若 干 國 際 公 

約 ， 或 原 子 能 之 用 途 問 題 萆 Î H " 建 ^ , 此 點 

吾 人 務 牢 記 。 

吾人目前之問題，無非爲向大會提出原 

子 能 委 員 會 所 以 未 能 完 成 J t 任 務 之 解 稃 而 

巳，別無其他。 

阿 根 廷 代 表 團 5 Î I 曾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中 投 

莩 贊 成 第 三 次 報 吿 書 之 ^ 今 日 妆 安 全 

理事會中投莩贊成將原子能委員會巳通^多 

時之兩次報*書以及最近經該委員會垓,隹;è 

第三次報吿書轉《大會。此一决定之 I t一目 

的，本人1£重述一逼，無非爲向原子能委員 

會 之 彻 立 者 一 大 會 — — 解 稃 截 目 ^ 爲 J E 

^ 委 員 會 尙 未 能 作 成 决 定 之 原 因 而 巳 。 

此乃本入所投一莩之意義。本人若苒投 

— 次 同 意 莩 ， 會 義 力 無 非 爲 本 人 f ^ j 採 取 程 

序 步 驟 表 亍 同 而 巳 。 

M r GRCÎMYKO (蘇維埃] i t 會生義 f t 和國 

聯邦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對力,加峯 

大決案草案不能接受，：h :原因與本f、表圑 

拒 絕 第 一 次 美 圃 決 集 之 ê 因 相 同 。 ' 

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巳提講安全 

理 事 會 / 主 盲 下 列 事 實 矣 間 題 所 在 ， 並 非 原 

子能管制問題由聯合國屮何一機關 i î t論，不 

其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大 會 ， 而 端 提 付 計 

論 提 案 之 性 資 與 & 國 之 態 度 也 。 

紫此一重要間題會見所W分歧之原因， 

並非安全HP事會正對此事加J^Kt論，方並非 

原 子 能 委 員 會 f l î j 曾 加 論 ， 而 實 爲 若 干 國 

家，；A W 美 國 爲 甚 ， 對 於 S 立 圃 管 制 尤 其 

禁止原子武器一事堅决反對也。根據大會 

去關炉此事之«"3^决《i案，原子武器之#止 

乃最重要之基本工作。故將此事自安全理事 

會送囘大會，殊無盲義可言。此皋之 

濟 事 其 不 產 生 積 極 有 效 之 結 果 ， 乃 人 

所盡知之^明事實。此種行1&將徒使問题锰 

爲钹雜而已。 

本 人 對 * ^ ^ 拿 大 代 表 所 稱 此 問 逋 爲 一 稃 

序問題一節，4能同會。當有决n i案提出W 

安 全 理 事 會 時 ， 輒 有 人 " 判 斷 者 自 居 ， 搜 卽 

断 S 其 爲 稃 序 拴 質 之 决 i « 案 。 彼 等 甚 ¥ 對 其 

所̶不加絲奄限制，聲明其爲彼等個人之會 

見，彼等fgW唐突專斷之;g宣佈决niS案爲 

序性質之决ni案，一如係根據最高椹威作 

結論者。 

决-ft案內有關事項，旣將送囘大會審桌， 

此 類 決 案 卽 决 非 稃 序 性 質 之 决 p i 案 。 吾 人 

不妨囘溯曾在安全理事會內所遇之H i )類情 

形。此固人人皆知之事。IS]類之問題雖經一 

部份代表曾堅持其爲程序問题，吾人曾W非 

程序問題視之。 

以 前 吾 人 審 議 同 類 决 s i 案 時 所 巳 明 之 

各點，茲小擬一一重述。本人此次所以^爲 

有 發 言 之 必 : g , 乃 因 欲 對 加 拿 大 代 表 所 稱 妆 

所提决si案草案爲一程序問題一節表矛不能 

同意，且欲指出本人ak>f 爲 此 决 案 爲 一 

程序問題。 

M r JESSUP (美利堅^"衆國）本人 j y爲加 

拿 大 代 表 所 决 案 內 容 旣 僅 爲 將 原 子 能 委 

員 會 報 吿 * 轉 送 大 會 一 事 ， 吾 人 幾 町 " 例 行 

公事視之，其非實質問題而實爲程序問題，151 

極爲顯明。 、 

誠如阿根廷代表所云，原子能委員會本 

， 大 會 所 1 2 立 ， 而 大 會 設 立 委 , 會 之 决 

k ‧ 屮 曾 規 定 ; s 委 員 會 之 ' 银 吿 |5f安全 

理事會爲相平及安全之fij益起見，另有指>^ 

外 ， 麼 予 公 開 。 ' 

闢 於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一 第 二 第 三 s " 次 

報吿*,安全理事會：m未 j y爲有另有指示之 

耍，故三次報吿書皆爲公開之聯合國無限 

制螢行文件，任何欲參閱聯合國文件之人， 

皆 可 參 閱 。 因 此 事 實 上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皆 可 

參閱8"報吿，因之大會各會員國:r然。安全 

理事會倘不將《‧報吿書轉送大會，聯合國之 

任一會員國皆可採取主励將原子能委員會三 

次報s鲁提列大會臨時‧‧lè事日程中婧大會加 

J = î i考盧，此固極可能且極法之事&。 

惟大會m̶决i"義案中曾進一步規定 

適當情形下安全理事會麼將各項報ft轉送大 

會 及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， W 及 經 濟 曁 社 會 理 事 

會，與聯合國組鼷範圍内其他§"機關"。《)t轉 

送大會一事而，，目前之頭然爲一宜予轉送 

之[t形，殆無町疑。安垒理事會因否决權 

用 之 故 ， 對 各 報 吿 * 未 能 加 " 核 隹 。 安 全 理 

事會25將此等報吿書轉送大會，正式提請大 

會予W^實，此舉自辛爲適宜——兄大會各 

會員國本皆知有各;^報吿》，各報吿書且可 

經 j t 他 3 ^ 徑 提 大 會 â " 會 員 國 加 " 注 實 乎 。 

蹒W各報吿書之事«旣係如此，其未涉 

及實J这問題，蓋至爲£P明。若就本人茲所云 

之實W問题而言，則觀y紀錄，安全理事會 

之未能《^8"報ft書成立實ÎÏ之結論，亦甚昭 

加拿大代表固巳解稃彼之所W提出僅規 

定轉5 £̶事之决n S A ,卽囚藩於此種I t勢之 

故也。 

某 上 述 理 由 ， 本 人 ' ？ 爲 加 拿 大 代 : ^ 所 

云此决>a荬乃單純程序決案一《a,似屬正 

確。 

M r MANUILSKY ( ^ 克 蘭 蘇 椎 埃 社 會 主 義 

共 和 ， ） ％ 克 蘭 铩 維 埃 耻 會 義 J t 和 國 對 美 

國 代 表 " 爲 加 拿 大 代 表 提 出 之 案 事 實 上 

爲一稃序性質之决桌案一îS:，不能同實。 

目5iî之主《問題何&?問題jfe非在將安 

全理事黉一輯文件轉送大會。問題所;&厥爲 

原子能委員會鹰時兩年有"^之辩論中，因兩 

種互歧觀$A之存在，致«：協桌無法成立。安 

全 理 事 會 中 之 多 數 ， 適 纔 投 ^ , 贊 成 此 兩 種 

- 參 閱 大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一 期 會 决 n i 案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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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觀點中之一。目荊之决IvS案對yS 'l次投禀 

資有補充之作用。 

此决譏案之不能W稃序間題視之，而必 

須視爲實質問題，殆絕無絲毫疑義。 

吾人反對原子能委員會暫停工作，冈吾 

人相信吾人須盡極大之努力推進該委員會之 

工 作 ， " 求 1 ? 子 武 器 之 , 止 得 W 實 現 。 

問題之核C;實在乎此，然21^已有人建i« 

將此雜個問題1i交予另一機關矣。故此决 

案之非程序問題，殆已明甚，強欲W之爲稃序 

W題,育殊無用也。此決,義案乃一IS質問題， 

是故^克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囿將 

對 之 投 反 瓶 或 髮 树 。 

主 席 余 ^ £ ^ 提 安 全 事 會 汁 甞 本 理 

事會未能ii^之,一次决n&*1»*»lfc，屮^有 

對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報 吿 嗇 [ 文 件 A E C / 

3 1 ] 核 , 之 事 ， 允 其 注 奮 該 報 第 一 篇 ， 卽 

第三茛辛第八頁。第八頁未內容爲 

"故m子能委員會建n«在大會，？爲此種 

倩 勢 業 巳 不 苒 存 在 之 前 ， 或 ̶ 九 四 六 年 一 

月二十四日大會决镞案之提案國，卽原子能 

委 員 會 之 任 會 員 國 ， 經 事 先 磋 商 爲 ! ^ 子 

能 國 管 剃 成 立 協 - « 之 « 礎 業 巳 具 備 之 前 ， 

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項 計 論 ， 應 暫 畤 停 止 。 

根據頃所*决之結31， m-Atk.k^^ 

案未能通過，>f子能委員會暫停工作之事，因 

此3k未爲安全理事會接受。軚是之故，本席 

爲IT子能委員會仍3^繼椅處理f# • /能問題， 

W 及 , 擬 一 個 或 若 干 國 公 i T ' W 規 定 禁 J U # 

子武器，成立管制機脚X檢，原子能之生產 

與用等問題。安全"11事會並末决定該柔員 

會 須 暫 停 工 作 。 加 拿 大 決 案 , 案 規 i f i f ë 所 

有報S僅向大會轉âï̶事乃一稃片事項，並 

無 任 何 須 停 止 ^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上 義 i U » 國 

代表所述 f子能委員會J t他職榭之说定。是 

故本席今將加拿大代表圑所K之央ni窠 1 々衆 

付 諸 表 决 ， 倘 能 得 耍 之 多 t ( f , ^ 人 卽 W 

之作爲程片事項AA， lifi]時吾人If 了解报據 

安全理事會頃所;é過之决,義案，<能3^：員 

會 仍 須 處 理 此 題 。 

M r GROMYKO (蘇枨埃社會主義Jj;和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對 主 席 所 云 此 & mn-mf^ 
間 題 一 A , 不 能 同 亩 。 本 人 樂 已 * 明 對 加 

拿 大 代 表 所 同 顚 聲 明 ， 4 能 同 I f 。 

^本人不擬追述^人 j y 前數次對於相 ( U 

之 决 案 所 用 之 投 票 稃 序 ， 此 種 稃 序 涉 及 金 

山五強宣言7等文件。 

五國所《s定之宣言或協1^,不能由安全 

珲事會主席個人加W解稃，此乃盡人皆知之 

事 宵 。 故 席 之 聲 明 ， 無 論 其 對 * ^ ^ 人 個 人 闢 

此事之態度爲贊成或爲反對，决不能更改 

^宣言或協'義。宣言將不因現任主席或其他 

任何一任主; r之甘論而改變也。 

余 重 述 一 遍 任 何 人 ， 任 何 主 席 皆 不 

能解稃1 《 協 P S 。 此 決 非 一 稃 序 P n " ! 題 ， 而 

爲實fîP，題。本人巳戟明不欲強安全理事會 

採用本现事會&去某次所游用之一切祓雜稃 

序。 

主 席 本 < ^ 相 信 金 山 宣 ： 並 4 , 止 安 全 

理事t;}^ 17 I f 现 事 ， 對 於 當 前 題 究 爯 實 質 

問 题 抑 程 序 問 题 發 - j l : , 見 之 柙 。 常 任 理 事 

國受;^官言之束縛，*等有根據《^宣，投禀 

或不如此投莩之自由，^聽其便。關j?^此點， 

非f，任理事^不能，彼等有所干沙。惟安全 

SP事會主席之f見與諸"lï任理事之畲見不同 

m——諸iTi任理事中有稱此决nil案爲程序間 

題 者 ， 有 稱 爲 實 皙 間 题 者 一 則 主 席 自 赏 

應用Jt本人之El論，：3k宣佈之。主席所宣佈 

者 倘 有 人 3 服 ， 卽 付 諸 表 決 ， 任 理 事 國 

倘:^赞成主席之裁決，肖可投反對禀。是故 

吾人如7先將此决>Ji绛之究；?？程序問題抑實 

^ 問 题 一 節 付 睹 : ^ 决 ， 本 席 實 7 知 如 何 可 辦 

理 此 事 & 。 

本 席 顷 曾 解 稃 此 案 f t 僅 將 各 次 報 吿 

書 轉 送 大 會 而 已 ， 此 等 報 吿 嗇 固 仍 列 安 全 

理 事 會 與 子 能 ^ 員 會 義 事 日 稃 之 内 。 二 機 

關 仍 將 處 H H ; ^ 問 题 ， I t 該 報 f t 睿 等 將 依 大 

會 , 一 次 t ^ ' i f e i ^ 轉 送 孚 櫝 而 巳 。 本 人 摑 人 

丄席及一非，，任理事國代表之地位，餛爲 

此决 j f e案;P C—^序問題。故如蘇維埃社會主 

義II、和國聯邦表亍K對，本席願將本席之曹 

見 付 渚 A 决 。 

Mr GROMYKO (?5^椎埃社會主義]^和國 

聯邦）本人fill巳兌明丄席之畜見與此事毫無 

7 參 閱 聯 â " 國 阈 ! 絨 會 文 件 ， 第 十 一 卷 

( 第 三 委 員 會 安 仝 S ' 事 會 事 ê ) , 英 文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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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係。主席旣小能增加亦不能減'》本人所 

及之金山五國宣言之效力。本人巳聲^不能 

同意此决潘案爲一稃序决ni案。此决讒案絕 

非程序事項。 

同時本人方曾表明不擬強使安全理事會 

循用根據金山宣言規定之祓雜程序，有如吾 

人 & 去 數 次 同 頰 情 形 下 所 使 用 者 。 本 人 並 

不 擬 如 此 ， 故 主 席 町 將 ; ^ 决 案 依 其 案 文 付 

諸表决。 

一+席依叩蘇維埃ff±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代 表 之 建 ^ , 安 全 理 事 會 茲 將 對 此 決 案 草 

案依其現案文加《W表决。 

M 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相 國 

聯 邦 ） 此 非 本 人 之 建 ‧ ‧ i , 蓋 本 人 對 此 决 遴 案 

本 表 反 對 也 。 専 就 投 惠 程 序 而 * ， 此 乃 一 解 

释問題，本人:m不欲使安全理亭會主席感覺 

爲難。 

主 席 吾 人 應 了 解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任 主 席 

或其他代表皆無意駁斥或廢止金山宣言。吾 

人 並 無 此 意 ， 然 吾 人 確 欲 聲 言 吾 人 並 無 義 

務 發 表 與 五 常 任 理 事 國 中 之 一 相 同 之 意 見 。 

各 常 任 理 事 國 對 此 决 議 案 之 爲 程 序 或 實 質 

W題，可自由發表其意見，並對此問題投菓。 

倘五常任理事國皆互相同意，投菓K對應視 

此 决 遴 案 爲 程 序 性 質 之 决 案 ， 則 此 决 遘 案 

爲實質性質之决>«案，倘其中之一對其他 

常任理'事國之意見表示反對，刖此問題應由 

常 任 理 事 i 自 行 決 定 ， 不 應 由 非 常 任 理 事 國 

决定，蓋常任理事國本身自知其在金山宣言 

下之義務也。吾人不知常任理事國之義務爲 

何，倘彼等不願應用金山宣言，吾人亦不能 

决定強便妆等應用之。此非吾人之事。 

此事之！g則有如上述，本人認爲此乃一 

極簡單之决讒案草案，僅有關向大會轉送文 

件而巳，此决議案草案與安全理事會或原子 

能委員會工作繼績與否無關，本人將其交付 

表 决 ， 卽 係 基 此 種 解 釋 。 ^ 决 p i 案 草 案 茲 

由助理秘書長宣讀之。 

M r K E R N O (主管法律部事務助理祕書 

長）決議案草案全文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業巳收到並審査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第 

― 第 二 及 第 三 各 次 報 吿 啬 ， 

茲 訓 分 祕 書 長 將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一 第 

二 第 三 务 次 報 吿 書 連 同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事 

項審逮經^之紀錄轉送大會及聯合國各會員 

國，視爲一特殊重要事項。" 

(用舉手方式表决結果如下）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亜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烏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(^决議案 J tdl九可决菓通棄權者二。） 

M 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信守前言，對此决議案並未投反 

MMo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定 於 明 日 午 後 二 時 三 

十分開會tt論印度尼西亞問題。 

(午後五時零五分散會） 
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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